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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00 2,940,000 560,000 2,940,000

「地方創生城鄉風貌營造計畫」第四階段審查表

2

彰化

縣

彰化

縣政

府

A+B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

岩河濱公園環境營

造計畫
3,500,000 2,940,000 560,000 2,940,000

一、委員意見:

1.八卦山及其周邊綠色資源是彰化縣的生態環境重點

，建議本案應與綠色基盤資源等上位計畫整合，與清

水岩環境教育生態創生核心、清水岩森林遊憩區、清

水岩生態展示中心及織襪產業創生核心等周邊具發展

地方創生潛力的資源進行連接，進一步釐清其使用定

位，考量改造內容與周邊創生環境的關係，以強化計

畫施作內容的必要性。

2.本案請強化基地與周邊環境(活動中心、民居與托兒

所等)之出入動線（人行、自行車、汽機車、停駐節

點）、活動使用範圍及各基地與設施間邊緣介面之改

善應有明確考量及合理之規劃構想。

3.基地既有之高程差宜於規劃設計階段審慎評估處理

方式，動線系統可採駁坡設階梯縫合；排水系統請配

合地形以草溝滯留與入滲，達到優化生態基盤之效

益。

4.本案為社區鄰里型尺度之公園，若要進行環境生態

教育，宜先依據基地周邊既有生態資源指認教育題目

，並呼應清水岩環境教育生態創生核心之計畫構想，

評估使用之對象與預期效益進而強化環境教育場域之

功能。

5.建議本案規劃設計過程增加與社區居民互動，透過

民眾參與討論之過程，增進本案的使用效益，確保後

續社區自主維護管理之意願及永續使用。

6.基地原有植栽生長豐富而且喬木綠覆高，現有樹形

整理修剪，林下複層或開放性草坪之植栽設計是計畫

可以強調的重點，惟雜木清除應進行事前植栽盤點與

調查，避免移除土地自然長成的原生樹苗，(坡崁山腳

處的自然排水路徑上的喬灌木群叢請予以保留，局部

修剪疏枝即可)，並注意日後的植栽維護管理。

7.景觀矮燈容易毀損，若是配置在林蔭小徑，建議選

用景觀高燈比較能兼顧安全照明及日後管理維護。

8.提案計畫書P.13中圖10現況資源及週邊使用機能說

明圖與現況設施配置圖(P.18)間宜補充大比例尺之整

體構想圖，加強說明遊憩亮點及動線（人行、自行

車、汽機車、停駐節點）與相關論述。

9.提案計畫書P.28 之休憩座椅，建議鋼架木板座椅可

設置於綠地上（界石宜順平）；混凝土木板座椅則宜

有前沿與導角，並依據前次會議審查意見執行。

二、會議結論:

本案經審查結果，建議匡列總經費新臺幣350萬元，中

央補助款新臺幣294萬元，地方配合款新臺幣56萬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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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城鄉風貌營造計畫」第四階段審查表

1 澎湖

縣

澎湖

縣政

府

A+B 湖西低碳旅遊之綠

色基盤減碳行動計

畫

8,000,000 7,120,000 880,000
7,120,000

一、委員意見:

1.111年3月14日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24次工作會

議決議：「『湖西低碳旅遊之綠色基盤減碳行動』

事業提案：以全案800萬元為上限」。

2.本案請補充A、Ｂ基地之串連關聯性，另B基地離

社區較遠，但鄰潮間帶活動較近，其未來預期之機

能可再說明清楚。

3.本案以固碳造林為主軸，惟造林計畫、植栽樹種

及後續維護管理機制等，以及Ａ基地之視覺，採遮

蔭之處理方式與Ｂ基地沿路景觀及人行道之端點收

頭之處理等，請再妥予考量。

4.本計畫係鏈結周邊社區推動地方產業，帶動在地

觀光與創生的意義，故在規劃空間機能應考量支援

社區活動、青創產業及青年回鄉等議題，據以擘畫

計畫方向才有其創生意義。

5.本計畫與創生關聯性、計畫主軸與造林關係、樹

種選用與澎湖氣候關係，以及如何達到良好固碳效

果等關連性問題，請再思考其論述。

6.計畫名稱為低碳旅遊的綠色基盤減碳行動，故

「低碳」的策略有將共乘汽、機車設施（如停車空

間、充電系統等）及旅客停留點活動型式的導入方

式，以及基地Ａ、Ｂ區與尖山社區民眾關係及後續

活動干擾等問題，均應納入計畫考量與評估。

7.植栽種植流程如明年3、4月新植苗木，5、6月驗

收結案等期程，有無考量植栽撫育養護期及如何確

保綠化存活率等，請再補充說明，另澎湖防風綠美

化之樹種，主要為木麻黃、南洋杉、刺桐、檉柳等

，請再補充說明固碳造林區植栽選用原則及樹種苗

木種類，且建議本案應該導入社區民眾參與規劃設

計，且施作完後最好由社區或民間團體認養，另有

關教育解說及周邊休憩設施，應將社區自然教育解

說據點評估納入，才能與湖西低碳旅遊創生聯結起

來。

8.A、B兩處基地與社區之關係與未來使用之效益，

請再補充論述及如何建立與社區脈絡，或僅有遊客

觀光遊憩使用，相關觀光與相關交通配套，營造遊

憩吸引亮點，請再補充說明。另外造林需長時間觀

察才能驗證計畫效益，初期難有活動品質，相關設

施應於林相形成與綠化空間已具遮蔭效果後，再進

行活動設計配置，另外整地計畫，請考量地表水的

收集以增加造林成功機率。

9.本計畫從人文地景或生活地景的角度切入，觀點

想法值得讚賞，惟計畫內容欠缺尖山的生活地景論

述，如地質、地形、氣候、生態等不同時期的人文

發展及不同時期的人文發展所帶來的產業綜合影響

狀況，以及搭配植栽之關係後，構成一個picture再

來看短、中、長程計畫，思考對應之計畫需求。

10.本計畫請補充A基地入口區與教育解說及休憩區

串聯及B基地沿路人行步道與教育解說及休憩區等關

係，再評估是否需設置主要入口區。另植栽造林應

以具防風功能之在地樹種混合種植，避免單一林相

，除固碳外是否有結合林下經濟規劃設計之可行

性。



8,000,000 7,120,000 880,000 7,120,000合計

11.本案將剷除銀合歡造林進行植生復育，植栽計畫

與工法，維管計畫為至關重要關鍵，建議縣府提出

澎湖地區相關成功案件為參考案例，另應考量植栽

樹木生長期、植物之選擇等。區內教育解說系統、

休憩區、施作設施等工項，應以簡單、自然、好維

護之耐久性材料。

12.植栽種植及復育等工作為本計畫規劃之重點，建

議植栽進場應考量季節將相關工期評估延至明年。

另外本案基地現況林相單純（銀合歡），透過計畫

造林是否應將生態教育解說資源納入計畫評估，如

植栽在防風、景觀等重要角色，另本計畫應加強植

栽選種，並考量分層設置，如第一線防風林種植作

為保護內部植物，再以景觀植栽提供教育、休憩等

功能。

13.本案雖以固碳造林立意良善，惟不建議以單一主

題為計畫考量，請再斟酌本案先行整地清除銀合歡

，並同時改善土質，及種植蔓生類等地被植物，同

時於苗圃培育小苗，提升植栽適應環境，等待明年

春季適種季節再行種植，並以複層式植栽及多樣樹

種等多原生態系統進行種植，並考量結合社區共同

認養維護，確保綠化的成功，且植樹造林後的撫育

管理期程都應有所指認及思考。

14.本案基地多屬「殯葬用地」，現況墳墓是否已全

數完成遷葬，請縣府再補充現況遷葬情形。另按民

間習俗全部遷葬後要有一年時間翻土淨土，確認底

下已無無主墓，才不致影響後續工程執行。

15.基地位處湖西鄉社區聚落，地處偏遠，如何達到

「『黃金海岸微笑湖西』創生計畫」綠色旅遊亮點

，請縣府補充說明設計方式與效益。

16.本計畫整地費編列180萬元，經費太高，請修

正。另基地內固碳造林區、防風林區，依國發會輔

導會議結論，農委會屏東林管處澎湖造林工作隊協

助，植栽(含客土)編列經費300萬元，先與工作隊溝

通協調提供當地苗木，再由本計畫補助不足部分，

另請再補充說明植栽選用條件、種類等資料。本案

植栽養護至少應由廠商養護2年，並至少每3個月查

驗1次。

17.本計畫後續維護管理主要由縣府負責，請補充未

來縣府經營構想及管理維護經費來源；另縣府表示

未來將以社區自足管理為目標，惟基地非緊鄰社區

聚落，且基地綠化面積約1.18公頃，縣府有無評估

在地社區量能，請再補充說明。

18.本案基地位處偏僻，建議以現況基地整理為主，

避免大興土木及增設大量硬鋪面，植栽選用方面應

以澎湖特有植物之物種為主，避免選用外來種或需

由本島運送。

二、結論:

本案經審查結果，建議匡列總經費800萬元，中央補

助712萬元，地方自籌8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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